
信息披露

2024/12/28

星期六

B09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61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情况：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猫股份” 或“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15,000万元（含本数），回

购股份的价格上限预计为不超过11.95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优化调整股份回购专项贷款方案。 公司目前已经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出具的《贷

款承诺书》，承诺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为 3�年。 公司本次回购专

项贷款方案符合《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政策规定。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风险提示：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

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客观环境变化、公

司临时经营需要、监管规则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或其他导致公司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调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

案的风险；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

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股价表现，并结合黑猫股份经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基础，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认可，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结合当前经营、财务状

况等具体情况，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债务履行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依旧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本次回购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近期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超过11.95元/股（含本数）。该回购价格

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实际回购股份价格由回购启

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的36个月内使用完毕

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如国家法律、法规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政

策施行。

3、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95元/股（含本数）进行测算，

回购数量约为12,552,301股（含本数），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1%。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95元/股（含本数）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8,368,201股（含本

数），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14%。 本次拟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

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4、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15,000万元（含本数），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

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相关规定，公司目前已经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出具的《贷

款承诺书》，承诺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为 3�年。 除上述贷款外，本

次公司股份回购的其余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黑猫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

实施并及时披露。

2、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得回购股票：

（1）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买卖的期间另

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95元/股（含本数）进行测

算，回购数量约为12,552,301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1%。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72,750 0.09% 12,552,301 13,225,051 1.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34,672,446 99.91% -12,552,301 722,120,145 98.20%

总股本 735,345,196 100.00% 0 735,345,196 100.00%

若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1.95元/股（含本数）进行测

算，回购数量约为8,368,201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14%。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72,750 0.09% 8,368,201 9,040,951 1.2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34,672,446 99.91% -8,368,201 726,304,245 98.77%

总股本 735,345,196 100.00% 0 735,345,196 100.00%

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限

届满时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和最终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拟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

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为819,806.0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

500.00万元， 流动资产为423,983.90万元。 本次回购资金上限为15,000万元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1.83%、

272.73%、3.54%。截至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2.07%，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债务偿还能

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同时完善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业务（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回

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此外，本次回购A股社会公众股份规模有限，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

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地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

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

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公司于2024年12月0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公司控

股股东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0,

000万元（含本数），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除上述增持计划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暂无明确的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授出或转让的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十一）关于办理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1、顺利实施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

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2、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

宜。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并结合市场具体情况，授权

公司董事会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

回购时间、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3）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期内具体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决定具体的

回购时机、价格和数量；

（4）授权公司管理层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

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5）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拟股份回购所必需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股份回购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一）审议程序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于2024年12月03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4年12月

20日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将股份回购专项贷款条件优化调整为“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为 3�

年” 。

（二）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05日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于2024年12月18日披

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于

2024年12月21日披露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应当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 该专用账户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

（二）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货币资金储备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将根据回购计划及时

到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客观环境变化、公司临时经营需要、监管规则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

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或其他导致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

施或者部分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调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

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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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王科技”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911号）核准，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27,465,354股普通股

新股，发行价格为20.73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69,356,788.42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560,977,450.3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2020年12月28日出具了XYZH/2020BJAA80056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或多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2020年6月3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

东大会，以及2020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元）

1 新一代自然语言认知技术与文本大数据开放平台及应用系统 23,374.06

2 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项目 7,947.18

3 升级笔触控技术的核心芯片及笔交互智能数字产品解决方案 12,621.99

4 补充流动资金 12,154.51

合 计 56,097.74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项目” ，该项目已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 截至2024年12月23日，该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A）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B）

利息及理财收入

（C）

节余募集资金

（D=A-B+C）

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

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

项目

7,947.18 7,710.38 527.01 763.82

上述节余资金存放于下列募集资金专户中：

开户人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项目募集资金余额（万

元）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关村支行

1101040160001281871 702.34

北京汉王智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

村支行

20000024318000040984342 9.99

河南汉王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

分行

374900518110201 51.48

汉王制造有限公

司（注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燕郊支行

0410001429300217779 0

合计 - - 763.82（注2）

注1：汉王制造有限公司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

业端应用项目”及“升级笔触控技术的核心芯片及笔交互智能数字产品解决方案” 的实施主体，其中“升级笔触

控技术的核心芯片及笔交互智能数字产品解决方案”项目前期已结项，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性补流。 汉

王制造有限公司未使用“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项目” 募集资金，募集资

金账户中相关募集资金余额为0。

注2：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在不影响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

下，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加强对项目的费用监督和管控，有效降低了项目成本和费用。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开展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及存款

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募投项目“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存放于前述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节余募集资金763.82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该募投项目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

六、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和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不

会对公司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该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董事会审议情况

该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监事会审议情况

该事项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系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实施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汉王科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涉及项目投资内容及投资规模的

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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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

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3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中低

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前述投

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述额度，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1、现金管理目的

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2、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 上述产品不得

涉及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等高风险投资。

3、有效期

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单个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4、购买额度

在上述有效期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3亿元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期限

内任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述额度。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

质押。

5、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

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的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

责任、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6、资金来源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坚持规范运作、资产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虽然公司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中低风险产品或保本型产品，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市场波动影响，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的风险。

（二）风险防范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

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若出现产品

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四、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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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2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

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形

成决议如下：

一、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3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中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上述额度，在上

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二、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新一代神经网络图像视频与人形行为分析平台及企业端应用项目”

的募集资金已基本投入完毕，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该募投项目相关募集资金专户。本次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议案内容系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全票同意后，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发布的《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情况

如下表所示：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董事长是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第一负责人，主

持参加重大投资者关系活动，包括股东大会、业绩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路演推介、重要资本市场会议和重要的财经媒

体采访等。董事长不能出席的情况下，除法律法规或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外， 由总裁或董事会秘书主持参加重大投资者

关系活动。

第八条 董事长是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第一负责人，主

持参加重大投资者关系活动，包括股东大会、业绩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路演推介、重要资本市场会议和重要的财经媒

体采访等。董事长不能出席的情况下，除法律法规或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外， 由总裁或董事会秘书主持参加重大投资者

关系活动。

董事会秘书应当加强舆情监测分析， 密切关注各类媒

体报道和市场传闻， 发现可能对投资者决策或者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舆情应对工作由公司相关部门协同进行。

修订后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62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5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

)

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2月

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系基于公司

募投项目建设和实施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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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24-119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6日、12月14日、12月18日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02）、《关于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0）、《关于延期召开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4），具体内容详见相

关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2月2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吕海涛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

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5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44,

514,0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07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0,532,44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46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4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981,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5602%。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3人，代表股份99,327,2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09%。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7人，代表股份53,981,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01《整体交易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8,908,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4％；反对20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9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4％；反对20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2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0％。

1.02《交易主体》

表决结果： 同意98,81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8％；反对20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0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8％；反对20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弃权3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6％。

1.03《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98,82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7％；反对27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4％；弃权2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11,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27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弃权2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9％。

1.04《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98,906,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8％；反对205,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弃权2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893,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38％；反对205,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弃权2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1.05《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 同意98,694,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4％；反对25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81,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3％；反对25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3％。

1.06《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98,652,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1％；反对25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39,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0％；反对257,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7《标的资产的交割和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8,63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9％；反对27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4％；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1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8％；反对27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8《过渡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8,681,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79％；反对22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6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78％；反对22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弃权4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7％。

1.09《债权债务》

表决结果：同意98,587,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7％；反对28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9％；弃权4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4,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26％；反对28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弃权4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4％。

1.10《人员安置》

表决结果： 同意98,545,4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5％；反对325,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0％；弃权4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3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4％；反对32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0％；弃权4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6％。

1.11《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同意98,60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7％；反对28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弃权4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89,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6％；反对28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弃权45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4％。

1.12《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98,60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4％；反对27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4％；弃权4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9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4％；反对27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4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6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次逐项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次逐项审议的议案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本次逐项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8,619,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4％；反对26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1％；弃权4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0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3％；反对2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4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5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8％；反对20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6％；弃权4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4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7％；反对20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6％；弃权4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19,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5％；反对258,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弃权4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607,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4％；反对258,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4％；弃权4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

市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7,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23％；反对316,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弃权4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22％；反对316,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弃权4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211,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443％；反对2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3,8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7,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5,19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437％；反对25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3,87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7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606,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6％；反对2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4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93,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5％；反对25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47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9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1％；反对26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1％；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8,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60％；反对2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4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4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3％；反对27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2％；弃权5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2％；反对27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3％；弃权5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5％；反对27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4％；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4％；反对27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9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6％；反对25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7,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5％；反对25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89,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2％；反对25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7％；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7,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51％；反对25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7％；弃权4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98,591,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3％；反对25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79,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72％；反对256,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4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5,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8％；反对25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4％；弃权5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3,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07％；反对257,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4％；弃权5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首次披露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4,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3％；反对2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1,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2％；反对25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64,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3％；反对25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1,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2％；反对25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1％；弃权5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57,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4％；反对26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5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4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3％；反对260,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3％；弃权5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5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8％；反对27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8％；弃权5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41,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7％；反对27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9％；弃权5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2,455,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6％；反对1,551,1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268,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76％；反对1,551,12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6％； 弃权507,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3,745,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8％；反对26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6％；反对26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3,747,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259,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6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5％；反对25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8％；弃权50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7％。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授信延续提供担保、接受控股股东提供反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1,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9％；反对26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9％；弃权5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8％；反对26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5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3、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8,571,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1％；反对257,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5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559,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70％；反对25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50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古少

明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545,174,413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

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4、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赠现金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3,634,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4％；反对26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6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8,46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69％；反对260,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7％；弃权6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朴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12,341股）不计入本

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凌一律师、陈珍琴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

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